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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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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总体要求、现场勘查、证据收集、事故分析以及事故调查报告编制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工作。
注:本文件中的“生产安全事故”简称“事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6721 生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统计要求

AQ9012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事故调查 accidentinvestigation
为查清事故经过、原因和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开展的一系列工作。

3.2
现场勘查 accidentsceneinvestigation
为收集证据、线索,对事故发生场所、物品、设备等进行的实地勘察、检查、测量、记录的活动。

3.3
询问谈话 inquiryinterview
为了解事故情况,向事故有关当事人员、管理人员、监管人员、救援人员等人员进行问询的调查

方式。

4 总体要求

4.1 事故调查应查清事故经过、事故原因、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

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和防范措施。

4.2 事故调查程序按规定分为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事故调查一般程序包括现场勘查、证据收集、事
故分析、事故调查报告编制等。适用简易程序开展事故调查时,事故调查简易程序应符合附录A要求。

4.3 事故发生后应保护事故现场,凡与事故有关的物体、痕迹、状态不应破坏,为抢救受伤者需要移动

现场某些物体时,应做好现场标志,并采取保护措施。

4.4 开展事故调查时应根据实际需求制定事故调查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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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勘查

5.1 通用要求

5.1.1 现场勘查应明确具体勘查范围、内容、路线及安全防护。

5.1.2 现场勘查人员数量应不少于2人。

5.1.3 现场勘查前,应向事故当事人、报告人等知情人员了解事故发生前后现场情况。

5.1.4 现场勘查前,应对现场的危险因素进行辨识、评估,并采取相应措施。

5.1.5 勘查人员应当配备并使用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

5.2 勘查实施

5.2.1 勘查人员应按照勘查路线进入现场,不应破坏现场原始状态。对健康有危害的物品,应采取不

损坏原始证据的安全防护措施。

5.2.2 现场勘查内容应包括现场损毁、设备设施失效或损坏、安全设施失效或损坏、伤亡人员位置等情

况,具体内容可参见附录B。

5.2.3 现场勘查应提取事故现场存留的有关痕迹和物品,提取前应进行拍照、录像,提取后应采用相应

的封装方法进行封存,粘贴标签并填写清单,标签及清单由提取人、见证人或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

5.2.4 现场勘查应绘制涵盖事故情况所必需的相关图件,由绘制人签字确认,并注明绘图日期。
注:例如事故现场、伤亡人员位置、工序(工艺)流程等图件。

5.3 勘查笔录编制

5.3.1 现场勘查完毕,应编制现场勘查笔录。

5.3.2 现场勘查笔录中应当记录事故勘查人员、勘查时间、勘查路线、勘查内容,真实描述事故地点基

本情况和与事故相关的情况,根据需要附相应的图纸、照片或视频等,内容及格式见附录C。

5.3.3 参与现场勘查的人员应在勘查笔录上签字确认。

6 证据收集

6.1 书证收集

6.1.1 应对与事故相关的书证进行调取和收集。
注:书证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组织架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生产工艺、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相关记

录,以及事故相关设备说明书、采购合同、维护协议、用工证明、社保证明和相关政府文件。

6.1.2 调取书证时应明确对象、内容、形式及提交期限。

6.1.3 事故相关书证应为原件,当收集原件困难时,应收集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节录

本,并标明“经核对与原件一致”,注明出具日期、证据来源,并由证据提供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或者

盖章。

6.1.4 收集图纸、专业技术资料等书证时,根据取证需要,应附说明材料。

6.1.5 收集技术服务机构检验、检测、鉴定等结论时,附技术服务机构和技术人员的有效证件或者资质

证明的复印件。

6.2 物证收集

6.2.1 根据事故调查需求,应对事故相关的物证进行调取、收集或封存,包括但不限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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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事故所涉及的任何构筑物、建筑物、机械、设备、安全设施;

b) 与事故有关的构筑物的构件、建筑物的构件、设备本体、安全设施、附属设施的破损部件、碎片;

c) 与事故有关的痕迹;

d) 涉嫌引起事故的物质或材料。

6.2.2 事故相关物证应收集原物,并妥善保存。当收集原物确有困难时,应收集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

制件、同批次产品或者证明该物证的照片、录像等其他证据。
注:同一种类原物数量较多时,采用取样、拍照、摘要汇编等方式收集。

6.2.3 拍照取证时,应对物证的现场方位、现场概貌、现场重点区域及现场细目等进行拍照或者录像,
并记录时间、地点和拍摄人。

注:现场方位是现场所处的位置、方向;现场概貌是整个现场或现场中心地段;现场重点区域是与事故有关的重要

区域及遗留有事故痕迹和物证的部位、区域;现场细目是现场细小局部状况及与事故有关的痕迹、物品。

6.2.4 提取原物时,应记录获取该物证的时间、原物存放地点、发现地点、发现过程以及该物证的主要

特征,并对现场以照片、视频等方式予以同步记录。

6.2.5 抽样取证时,应采取随机的方式,由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签字确认。

6.3 电子证据收集

6.3.1 根据事故调查需求,应对事故相关监控录像等音频、视频原始数据,以及通讯记录、物联网远程

监控、传感数据等电子数据进行收集和调取。

6.3.2 应收集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并制作笔录、予以封存。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原始存储介质

的,可以现场提取或者网络在线提取电子数据。无法收集原始存储介质,也无法现场提取或者网络在线

提取的,可采取打印、拍照或者录音录像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

6.3.3 收集、调取的电子数据,应保证完整性,无删除、修改、增加等情形,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
制作人和主要内容等;声音资料应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6.4 询问谈话

6.4.1 每次询问谈话人员应不少于2人,并明确1人为主询问谈话人,每次仅对1名询问谈话对象进行

谈话。

6.4.2 应根据事故调查需要及已掌握的有关情况,明确询问谈话对象。询问谈话对象应包括但不

限于:

a) 事故发生单位和事故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

b) 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人员。

6.4.3 应根据已掌握情况,将需要进行询问谈话核实印证的问题梳理为询问谈话提纲。

6.4.4 询问谈话后,应制作询问谈话笔录文书,格式见附录D。

6.4.5 询问谈话人员及询问谈话对象应核对询问笔录并签字确认。

6.5 技术鉴定

6.5.1 应根据事故调查需求开展技术鉴定,技术鉴定形式包括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组织专家鉴定等。

6.5.2 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技术鉴定的,应与鉴定机构签订技术鉴定委托书或技术鉴定协议,明确需要

委托技术鉴定物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鉴定要求及鉴定期限。鉴定机构应出具技术鉴定报告,并对技

术鉴定结论负责。

6.5.3 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的,应组成专家组,专家组人数应为3人以上的单数,专家应具备与事故

直接相关的专业技术背景。专家组应形成书面鉴定意见。

6.5.4 技术鉴定机构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和专家组形成的书面鉴定意见,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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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鉴定分析的相关依据;

b) 采用的鉴定分析方法;

c) 鉴定分析(或者事故技术原因认定)的过程;

d) 鉴定分析的结论意见;

e) 技术鉴定机构、专家相应的资质、证书复印件;

f) 相关的鉴定分析资料。

6.5.5 专家组形成的书面鉴定意见应由全体成员签字确认,对鉴定结论有不同意见的,应在签字表后

附明。

7 事故分析

7.1 直接经济损失认定

应根据GB6721确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7.2 应急救援评估分析

应按照AQ9012要求对事故应急救援情况进行评估。

7.3 事故原因分析

7.3.1 应结合前期现场勘查、证据收集的情况,按照受伤部位、受伤性质、起因物(见附录E)、致害物(见
附录E)、伤害方式(见附录F)、不安全状态(见附录G)和不安全行为(见附录H)等内容进行分析,事故

分析方法见附录I。

7.3.2 事故直接原因是指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主要

包括:

a) 事故现场各类构筑物、建筑物、设备、机械、物质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

b) 事故现场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

7.3.3 事故间接原因是指导致事故直接原因产生的原因,以及促成事故发生的非直接方面的原因。主

要包括:

a) 技术和设计缺陷;

b) 事故发生单位、相关单位安全管理缺陷;

c) 监管部门在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注1:设计缺陷,如未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设计,或者应当依法进行设计而没有设计。

注2:技术缺陷,如工艺不达标,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产的工艺,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

艺,没有在小试、中试、工业化试验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工业化生产,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且没有经过安全

可靠性论证。

注3:安全管理缺陷,如未依法取得证照或资质,安全责任制等规章制度缺失或与实际不符或未落实,劳动组织不合

理,没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不健全(规程不符合岗位特点),安全技术交底缺失或不全面、不正确,风险辨识不全

面或隐患整改不力,现场管理职责不清,错误指导或指挥现场作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弄虚作假或存在重大

疏漏,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作业人员缺乏安全操作技能,安全意识淡薄。

7.4 事故性质分析

7.4.1 应根据事故调查的情况,分析事故的性质,事故性质可分为责任事故和非责任事故。

7.4.2 因相关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导致的事故,应认定为责任事故。除责任事故以外的事故

认定为非责任事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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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事故责任分析

7.5.1 责任事故应根据事故原因和因果关联程度,确定事故责任单位、事故责任人及其责任。

7.5.2 应根据对事故发生承担责任的不同,确定直接责任者、领导责任者和其他责任者。

7.5.3 应根据领导责任者在事故发生及后果中所起作用的大小,确定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7.6 事故主要教训分析

应根据事故原因链上有关责任单位违法违规事实及监管部门履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事

故主要教训。

7.7 整改和防范措施分析

应根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中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和防

范措施建议。
注:可以从安全理念的提升、法规标准的完善、监管责任的落实、安全管理的强化、技术工艺的改进等方面提出。

8 事故调查报告编制

8.1 事故调查报告应准确地表述事故基本情况、事故经过、事故原因、事故性质、事故责任和直接经济

损失,评估应急救援过程,分析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整改

和防范措施。

8.2 事故调查报告内容、形式应按照有关规定编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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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事故调查简易程序

A.1 事故调查简易程序包括确定事故调查人员、调查取证,事故分析、事故简易调查报告编制。

A.2 应成立不少于2人的事故调查组。

A.3 应采取勘验、测量、拍照或录像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

A.4 应对事故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询问。

A.5 在证据收集完成后,事故调查人员应分析事故经过和事故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整改和

防范措施建议。

A.6 事故调查结束后编制事故简易调查报告,并由事故调查人员签字确认和事故调查单位盖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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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现场勘查主要内容

B.1 事故现场外围情况

调查、测量并记录事故现场外围情况,包括:

a) 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构筑物、建筑物;

b) 各类管线、管沟分布及其介质;

c) 道路、通道等交通物流、疏散设施;

d) 安全标识、标线;

e) 安全防护设施;

f) 可能与事故有关的物品、物料、生产作业工具、个人防护装备;

g) 事故现场周边区域的监控视频、车载视频等影像、音频资料;

h) 照明(光照)、湿度、温度、风速等情况;

i) 事故波及影响情况(如事故抛掷物分布范围,毒害性气体、液体扩散影响范围,构建物的损害情

况,伤亡人员的分布等);

j) 目击证人的证言证词。

B.2 事故核心现场情况

调查、测量并记录的事故核心现场情况,包括:

a) 构筑物、建筑物、管线管沟、生产工艺、作业场所空间布局;

b) 设备设施及安全保护装置的产品信息,包括型号、生产日期、制造、安装、维护单位;

c) 监测监控、防火防爆、通风、除尘等安全设施情况;

d) 各类物料、燃料、电气开关、阀门的状态(开启或闭合);

e) 现场残留的物品、物料;

f) 安全标识、标线等情况;

g) 作业人员生产作业工具、安全防护装备等情况;

h) 构筑物、建筑物、设施设备破坏的部位、形态、尺寸,以及倒塌、抛落方向和范围;

i) 各类泄漏、燃烧、爆炸冲击波形成的痕迹;

j) 伤亡人员分布,结合目击证人走访确定事故发生前作业人员的分布。

B.3 事故初始发生点(部位)情况

对事故初始发生点(部位),如泄漏点、引爆点、起火点、断裂(破裂、变形)点、透水点、滑动线(带)、崩
落点(带)等进行辨识、记录、提取:

a) 事故点的空间位置、形态、尺寸;

b) 事故点的设施设备、构件、工具、物料、地质构造;

c) 事故痕迹,如炸坑、炭化、烟熏、融熔、腐蚀、油浸、水浸、蚀变、裂痕(裂缝、裂隙)、脱落、色变、变
形等痕迹;

d) 引火源、易燃易爆品、毒害品、泄漏物等事故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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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现场勘查笔录模板

  现场勘查笔录的内容及格式见表C.1。

表 C.1 现场勘查笔录模板

事故名称

勘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月 日 时 分

勘查地点 天气情况

勘查路线

事故简要情况:包括死伤人数、事发现场情况,便于勘查时用

勘查主要内容:

勘查人 记录人

校核 其他专业人员

  注:勘查路线可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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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事故调查询问谈话笔录文书模板

  事故调查询问谈话笔录文书的内容及格式见表D.1。

表 D.1 事故调查询问谈话笔录文书模板

  询问时间: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日  时 分 第 次询问谈话

询问谈话人员:         记录人员:

询问地点:

询问谈话对象: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     电话:

身份证件名称:         编号:

地址(住址):

工作单位:

职务:

我们是×××事故调查组工作人员。今天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你有如实回答问题的义务,也有申辩和申请回避

的权利,提供虚假证据要负法律责任。

问:你听清楚了吗?

答:.........。

问:你是否申请回避?

答:.........。

  询问谈话人员(签名):         记录人员(签名):

询问谈话对象(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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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起因物、致害物

  起因物与致害物包含但不限于表E.1的内容。

表 E.1 起因物、致害物

序号 起因物、致害物名称 序号 起因物、致害物名称

1 锅炉 23 黑火药

2 容器 24 烟火药

3 管道 25 导火索

4 道路车辆 26 引火线

5 轨道车辆 27 烟花爆竹半成品、产成品

6 厂(场)内车辆 28 粉尘

7 船舶 29 有机过氧化物

8 起重机械 30 氧化性物质

9 电梯 31 毒性物质

10 索道 32 腐蚀性物质

11 游乐设施 33 熔融金属

12 自动化设备、系统 34 高温物质

13 其他机械设备 35 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14 变压器 36 梯子及平台

15 开关设备 37 脚手架

16 线路电缆 38 堆垛

17 可燃性固体、液体、气体 39 料仓

18 煤 40 天气

19 金属、非金属矿物 41 温度

20 尾矿 42 空气

21 炸药 43 水

22 雷管 4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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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致害方式

  致害方式包含但不限于表F.1的内容。

表F.1 致害方式

序号 致害方式

F01 碰撞

  F0101 人撞固定物体

  F0102 运动物体撞人

  F0103 互撞

F02 撞击

  F0201 落下物

  F0202 飞来物

F03 坠落

  F0301 由高处坠落平地

  F0302 由平地坠入井、坑洞

F04 跌倒

F05 冲顶

F06 挤压

F07 碾压

F08 坍塌

F09 淹溺

F10 灼烫

F11 燃烧

F12 爆炸

F13 触电

F14 中毒

  F1401 吸入

  F1402 皮肤吸收

  F1403 经口

F15 冻胀

F16 掩埋

F17 倾覆

F18 腐蚀

F1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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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不安全状态

  不安全状态包含但不限于表G.1的内容。

表 G.1 不安全状态

序号 不安全状态

G01 安全设施缺乏或有缺陷

  G0101 无防护

    G010101 无安全保险装置

    G010102 无报警装置

    G010103 无安全标志

    G010104 无信号指示

    G010105 无护栏

    G010106 无盖板

    G010107 无防爆措施

    G010108 缺少绝缘保护

    G010109 无接地保护

    G010110 未安装防止“跑车”的挡车器或挡车栏

    G010111 未采取边坡支护

  G0102 防护不当

    G010201 防护装置失效

    G010202 安全保险装置失效

    G010203 报警装置失效

    G010204 防爆装置失效

    G010205 安全标志坏损

    G010206 护栏损坏

    G010207 盖板不牢固或损坏

    G010208 电气设备及线路绝缘不良

    G010209 接地保护失效

    G010210 防止“跑车”的挡车器或挡车栏坏损或失效

    G010211 边坡支护不当

    G010212 坑道、隧道、巷道支护不当

    G010213 安全间距不够

G02 设备、设施、工具、附件有缺陷

  G0201 设计不当,结构不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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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不安全状态 (续)

序号 不安全状态

    G020101 制动装置有缺陷

    G020102 拦车网有缺陷

    G020103 工件有锋利毛刺、毛边

    G020104 设施上有锋利倒棱

    G020105 堵料

    G020106 挂壁

    G020107 未有效密封

    G020108 油罐或附属管线残留有废油或油泥残留物

    G020109 安全附属设施与附件缺陷

    G020110 电气元件、内部线路存在缺陷

  G0202 强度不够

    G020201 机械强度不够

    G020202 绝缘强度不够

    G020203 起吊重物的绳索不符合安全要求

    G020204 钢结构缺陷

  G0203 设备在非正常状态下运行

    G020301 设备带“病”运转

    G020302 超负荷运转

  G0204 维护不当

    G020401 设备失修

    G020402 地面不平

    G020403 保养不当、设备失灵

G03 个体防护装备存在缺陷

G04 生产(施工)场地环境不良

  G0401 照明光线不良

    G040101 照度不足

    G040102 作业场地烟雾尘弥漫视物不清

    G040103 光线过强

  G0402 通风不良

    G040201 无通风

    G040202 通风系统效率低

    G040203 风流短路

    G040204 风量设计不足

    G040205 通风系统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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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不安全状态 (续)

序号 不安全状态

  G0403 作业场所狭窄

  G0404 作业场地杂乱

  G0405 交通线路配置不安全

  G0406 操作工序设计或配置不安全

  G0407 工作区域地面湿滑

  G0408 贮存方法不安全

  G0409 环境温度、湿度不当

  G0410 恶劣天气

G0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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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不安全行为

  不安全行为包含但不限于表H.1的内容。

表 H.1 不安全行为

序号 不安全行为

H01 操作错误

  H0101 未经许可开动、关停、移动设备

  H0102 开动、关停设备时未给信号

  H0103 开关未锁紧,造成意外转动、通电或泄漏等

  H0104 忘记关闭设备

  H0105 忽视警告标志、警告信号

  H0106 错误操作按钮、阀门、把手、把柄等

  H0107 奔跑作业

  H0108 未及时瞭望

  H0109 供料或送料速度过快

  H0110 操控设备超速运转

  H0111 违章驾驶机动车

  H0112 不听从指挥

  H0113 未检查作业区域环境安全情况

  H0114 未对作业现场开展有害气体检测

  H0115 在易燃易爆场所违规使用明火

  H0116 危险区域逗留或穿行

  H0117 违章搭乘车辆

  H0118 酒后作业

  H0119 客货混载

  H0120 紧固工件不牢

  H0121 用压缩空气吹扫粉尘

  H0122 底部掏挖

  H0123 违规带电检维修电气设备

  H0124 违规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等危险作业

H02 造成安全装置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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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 不安全行为 (续)

序号 不安全行为

  H0201 拆除安全装置

  H0202 关闭安全监控等设备

  H0203 误操作,导致安全装置失效

H03 使用不安全设备设施

  H0301 使用不牢固的设施

  H0302 使用无安全装置的设备

  H0303 使用电动工具前未进行检查

  H0304 使用非专业工具

  H0305 手代替工具操作

H04 冒险进入危险场所、设备

H05 冒进信号

H06 违规装载货物

H07 在起吊物下作业、停留

H08 设备运转时加油、修理、检查、调整、焊接、清扫等工作

H09 物体(指成品、半成品、材料、工具、切屑和生产用品等)放置不当

H10 注意力不集中

H11 个体防护不当

  H1101 未使用个体防护装备

  H1102 未正确使用个体防护装备

H12 不安全装束

  H1201 在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旁作业穿过肥大服装

  H1202 操纵带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戴手套或围巾

  H1203 在易燃易爆物质逸出场所穿化纤衣服

H13 对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处理不当

H14 未及时清扫粉尘

H15 无证作业

H16 锁闭逃生通道

H1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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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事故原因分析方法

I.1 事故树分析法

I.1.1 事故树分析法又称事故逻辑分析法,是对事故进行分析和预测的一种方法。

I.1.2 事故树分析法是对既定的生产系统或作业中可能出现的事故条件及可能导致的灾害后果,按工

艺流程,先后次序和因果关系绘成的程序方框图,即表示导致事故的各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以分

析系统的安全问题或系统运行的功能问题,并为判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提供的一

种表达形式。

I.1.3 事故树分析法的应用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a) 定义顶事件,顶事件是分析的起点,通常是系统中不希望发生的事件。

b) 识别中间事件,中间事件是导致顶事件发生的原因或条件,可包括组件故障、人为错误、环境因

素等。

c) 建立逻辑关系,使用逻辑门将中间事件连接起来,展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常用逻辑门包括:

1) 与门:表示只有当所有输入事件都发生时,输出事件才会发生;

2) 或门:表示只要有一个输入事件发生,输出事件就会发生。

d) 识别基本事件,基本事件是事故树的最底层事件,通常是不可再分解的原因。

e) 定性分析,通过分析事故树的结构,找出导致顶事件发生的所有可能路径,即最小割集,最小割

集是指导致顶事件发生的最小事件组合。

f) 定量分析,根据基本事件的发生概率,计算顶事件的发生概率,并评估各中间事件的重要性。
这可通过布尔代数或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实现。

I.2 事件树分析法

I.2.1 事件树分析是一种归纳逻辑图,是决策树在安全分析中的应用。它从事件的起始状态出发。按

一定的顺序,逐项分析系统构成要素的状态(成功或失败)。并将要素的状态与系统的状态联系起来,进
行比较,以查明系统的最后输出状态,从而展示事故的原因和发生条件。

I.2.2 事件树分析法的应用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a) 定义初始事件,初始事件是分析的起点,通常是系统中可能发生的某一事件;

b) 识别功能事件,功能事件是系统中对初始事件响应的各种功能或措施;

c) 建立事件序列,从初始事件开始,依次考虑各个功能事件的成功或失败,构建事件发展过程中

的各种可能路径;

d) 确定后果,根据事件序列的最终状态,确定各种可能的事故后果;

e) 定性分析,通过分析事件树的结构,了解系统中各种可能的事故发展路径;

f) 定量分析,根据初始事件和功能事件的概率,计算各种事故后果的发生概率。

I.3 排除法

I.3.1 排除法是一种在事故分析中常用的逻辑推理方法,通过对事故发生可能原因的逐项分析,依据现

场证据和技术数据,将不符合条件的原因排除,逐步接近事实真相。

I.3.2 排除法的应用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a) 列举所有可能的事故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故障、人为操作失误、环境因素、管理制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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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

b) 收集与分析证据;

c) 逐项验证每一个可能原因,依据事实、技术原理、时间逻辑逐一判断每个可能原因是否符合

实际;

d) 排除与事实不符的原因,只保留符合逻辑、证据支持、技术合理的可能原因;

e) 在剩余的可能原因中,进一步进行因果分析,确定最终事故成因链条。

I.4 模拟试验法

I.4.1 模拟试验法是指在控制条件下,依据事故现场情况和已掌握信息,使用实物试验、计算机仿真或

物理建模等方式,模拟事故发生的过程,以验证某种假设是否能成为事故原因。

I.4.2 模拟试验法的应用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a) 确定模拟目的与范围,明确要验证的问题;

b) 收集事故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参数、操作记录、环境条件、事故时状态等;

c) 建立模拟模型或准备试验材料,选用适当的模拟方式,确保复现的真实性与代表性;

d) 开展模拟试验或仿真运算,设置相同初始条件,进行多轮重复模拟以增加可靠性;

e) 分析结果,比对模拟结果与事故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I.5 科学论证法

I.5.1 科学论证法是指在事故调查中,依托科学理论、技术标准、实验数据与逻辑推演,对事故成因进行

合理假设、证据支持、逻辑推理与理论验证的一种综合性分析方法。

I.5.2 科学论证法的应用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a) 明确待解决的问题。

b) 建立科学假设,提出一个或多个可能原因假设。假设应能解释事故过程和后果。

c) 收集并分析证据。

d) 运用科学原理与技术标准进行推理论证。

e) 比对事故过程与论证结果,验证推导出的因果链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若不符,修正假设,重新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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